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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 2021 年吉安市农业科技特派员申报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特派员工作重要指

示，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行农业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

施意见》和《吉安市农业农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要求，2021年我局将继续选派农业科技特派员开展农业科技

创新创业和科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在前期征集县（市、区）

主导和特色农业产业科技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我局拟组建水稻、

蔬菜、果业、水产、油茶、中药材、竹木等 7个市级农业科技特

派团，现开展 2021年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申报与推荐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推荐对象 



 

 

市内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从事农业农村科

技工作、有意愿加入农业科技特派员队伍的科技人员。2020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农业科技特派员，不作为 2021年农业

科技特派员申报推荐对象。 

上年度已为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的，需再次申报推荐，才能

继续作为 2021年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确认对象。 

二、申报推荐条件 

1.从事热爱农业农村科技工作，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

过 60周岁（1961年 9月后出生）。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自愿加入农业科技特派员队伍，自觉服从科技管理部门和派出单

位的工作管理，无不良记录。 

2.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信息传播和综合协

调能力，能够运用多种手段、途径传播和推广新技术，宣讲科技

和农业新政策。 

3.原则上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获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位学历，从事农业科技工作 2年以上。 

三、申报推荐程序 

（一）科技人员自愿申报和所在单位同意 

符合申报条件，有意愿参加科技特派团的,填写《2021 年吉

安市农业科技特派员申报表》。县级意愿特派员经所在单位审核

同意盖章（重点审核申报人填报信息的真实性），报至意向服务



 

 

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市直单位意向特派员经本单位审核

同意后汇总报送市科技局。 

（二）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汇总推荐 

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结合本地科技服务需求，对农业

科技特派员申报表进行审核，推荐服务本县（市、区）的农业科

技特派员，并填报吉安市农业科技特派员汇总表，报至市科技局。 

（三）市科技局确认 

市科技局按照精准对接、双向选择原则，对市直单位、各县

（市、区）提交的农业科技特派员情况进行审核，确定 2021年市

级农业科技特派团名单。 

四、有关事项 

（一）请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等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科技人员申报农业科技特派员的

组织动员工作。 

（二）9 月 28 日前，意向农业科技人员填写《2021 年吉安

市农业农业科技特派员申报表》（见附件 1），经所在单位审核

盖章后，报送至意向服务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9月 30日

前，市直单位及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报送 2021年度吉安

市农业科技特派员汇总表（见附件 2）至市科技局。 

联系方式： 

吉安市科技局农社科  董文浩  0796-822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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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吉安市农业农业科技特派员申报表 

2. 2021年度吉安市农业科技特派员汇总表 

 

 

              吉安市科技局 

               2021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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